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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山县京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。 

一、发行人减资的基本情况 

京山县京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

的股东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根据投资合同减资退股，公司于 2017

年 12 月 19 日召开股东会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减资退股 3,200.00

万元。 

2017 年 12 月 19 日，发行人召开股东会，应到股东两名，实际

到位股东两名，即京山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

司，代表全体股东 100.00%表决权。依据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有关

规定，股东就有关事项形成如下决议：1、同意变更公司注册资本，

由原注册资本 13,200.00 万元变更为 10,000.00 万元，此次减少注册资

本 3,200.00 万元，由原股东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减资退股 3,200.00

万元。本次减资后由原股东京山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出资 10,000.00

万元，金额不变，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100%。3、公司性质由国有控

股公司变为国有独资公司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发行人已完成注册资本、投资人、市场主

体类型及公司章程的工商变更。公司注册资本由“13,200.00 万元人民

币”变更为“10,000.00 万元人民币”；投资人由“京山县国有资产监



督管理局、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京山县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局”；市场主体类型由“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”变更为“有

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”。 

二、发行人减资的影响分析 

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本次是根据投资合同退出，不会对发行人

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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